
附件：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班级建设量化指标考核表
                                                       班级：                填表人：             
	考核指标及分值
	考核依据
	评分依据与标准
	考核分

	（一）

日常管理

（25分）
	1.组织建设（5分）
	《班团工作台帐》
	班团组织机构不健全或未能够按照规定定期改选的，扣1-2分
	

	
	
	
	每月召开班会少于一次或未定期公开班务（班级重大活动、班费收支情况等）的，扣1-2分
	

	
	
	
	“三会两制一课”制度落实不到位的，扣1-2分
	

	
	
	
	班级学生干部作用发挥不好的，扣1-2分
	

	
	2.班团活动（5分）
	《班团工作台帐》
	班级未能按规定正常开展班团活动的，扣2分
	

	
	
	
	班级各项活动材料不完整规范的，扣2分
	

	
	
	系团总支（学工办）
	每学期开展有影响的主题团日活动2次及以上的，加1分
	

	
	3.遵章守纪（10分）
	系团总支（学工办）
	班级学生因违纪而受到记过及以上处分的，扣2分/人次；其它处分的，扣0.5分/人次；如是学生党员或主要学生干部的，则双倍扣分
	

	
	
	系团总支（学工办）
	班级学生未能妥善处理涉及安全、稳定事件，造成不良影响的，扣1分；当学生发生伤害事故时，未能及时掌握情况，迅速上报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的，扣2分
	

	
	
	系团总支（学工办）
	班级学生在现实中或网络中发布或传播有损学院形象和声誉的不当言论，且造成不良影响的，扣2分/次
	

	
	4.学生缴费（5分）
	院财务办
	班级学生缴费率低于90%的，扣3分，达100%的，加1分；班级办理助学贷款的学生毕业前登陆国开行完成毕业确认率低于100%的，扣2分
	

	（二）

学风建设

（40分）
	5.课堂考勤（10分）
	系团总支（学工办）
	能严格执行学院上课考勤制度的，加1分
	

	
	
	系团总支（学工办）
	班级课堂纪律良好的，加1分
	

	
	
	系团总支（学工办）
	发现弄虚作假、不报、漏报等现象的，扣5分/次；班级出现大规模旷课现象，影响教学秩序的，扣5分/次
	

	
	
	系团总支（学工办）
	班级出现课堂玩手机、睡觉等不良现象的，或将早餐带入教室的，扣2分/次
	

	
	6.考风考纪（10分）
	系团总支（学工办）
	班级考风考纪教育到位，签订诚信承诺书的，加2分
	

	
	
	院教学办
	班级学生在各类考试中有违纪现象的，扣1分/人次，经学院相关部门认定为作弊的，扣3分/人次
	

	
	7.学习成绩（20分）


	系团总支（学工办）
	考核学年内，每学期班级学生补考率与上一年级本专业同期相比，每增加5个百分点扣2分，每减少5个百分点加2分
	

	
	
	系团总支（学工办）
	每学期班级补考门次通过率达80%以上的，加2分；班级补考门次通过率低于50%的，扣2分
	

	
	
	系团总支（学工办）
	新生入学教育考试及格率＜90％的，扣1分；及格率达100%的，加1分
	

	
	
	院教学办
	班级CET-4、CET-6、英语专业四级通过率与上一年级本专业同期相比，每增加5个百分点加2分，每减少5个百分点扣2分；托福考试成绩达75分或雅思成绩达5.5分的 ，加1分/人
	

	
	
	院教学办
	全国或省计算机二级考试通过率与上一年级本专业同期相比，每增加5个百分点加2分，每减少5个百分点扣2分
	

	
	
	院招就办
	毕业班考研报考率系年级排名前10%、20%、30%的，分别加2分、1分、0.5分；后10%、20%、30%的，分别扣0.5分、1分 、2分。毕业班考研录取率系年级排名前10%、20%、30%的，分别加2分、1分、0.5分；后10%、20%、30%的，分别扣0.5分、1分 、2分
	

	
	
	院教学办
	考核学年内，每学期班级学生因学业困难致学业警告、留级、退学的，扣1分/人次；无学业警告、留级、退学的，加2分
	

	（三）

宿舍管理

（15分）
	8.宿舍安全（10分）
	院后勤办宿管中心、系团总支（学工办）
	班级学生晚归、夜不归宿、留宿他人、打架斗殴等，扣2分/人次
	

	
	
	院后勤办宿管中心、系团总支（学工办）
	班级学生使用违章电器的，扣2分/次；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扣10分/次
	

	
	9.宿舍卫生（5分）
	院后勤办宿管中心
	班级宿舍卫生出现不及格（低于60分）的宿舍，每个宿舍每次扣1分
	

	
	
	院后勤办宿管中心
	班级文明宿舍比例超过30%，每增加5个百分点加1分，每减少5个百分点扣1分
	

	（四）

实践创新

（20分）
	10.科技创新（4分）
	院教学办、院团委（学工办）
	班级学生（主持）申报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项目，院级立项的，加1分/项；省级加2分/项，国家级加3分/项
	

	
	
	院教学办、院团委（学工办）
	班级学生（主持）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项目按期结题，院级项目加1分/项，省级项目加2分/项，国家级加3分/项
	

	
	11.社会实践（6分）
	系团总支（学工办）
	班级社会实践参与率低于100%的扣1分
	

	
	
	系团总支（学工办）
	班级学生社会实践手册合格率达100%的加1分，低于90%的扣1分，低于80%的扣2分
	

	
	12.评奖评优（10分）
	系团总支（学工办）
	未能认真填写并按时上交《大学生成长手册》的，扣0.5分/人次
	

	
	
	系团总支（学工办）
	在班级素质测评、评奖评优、“推优”、党员发展等工作中，出现弄虚作假、违规现象的，扣2分/次
	

	
	
	系团总支（学工办）
	班级、团支部获得国家、省、校（市）、院级集体表彰的，分别加6分、4分、2分、1分（同一荣誉不累加，取最高项）
	


                                                                          年级辅导员（签章）：
                                                                                                               年    月    日
说明：

1.班级学生补考率计算方法：班级不及格人数/班级总人数；

2.班级学生补考通过率计算方法：班级学生补考课程通过门次/班级学生补考课程总门次。

3.班级集体获奖指受到的政治类荣誉（如先进班集体、红旗团支部等）的表彰奖励，不包括集体参加活动获奖。

4.学生参与科创项目申报数以申报时所在学年计算，跨学年未结题的不重复计算。

5.考核表中，在各项基准分基础上加减分，各类加分无上限，扣分直至扣完二级指标分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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